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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交计财〔2018〕187 号

关于印发《华东交通大学公务用车
经费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
《华东交通大学公务用车经费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已经

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华东交通大学

2018 年 12 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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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东交通大学公务用车经费管理办法
（暂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公务用车经费的使用与核

算管理，厉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，根据《江西省党政

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实施办法》《江西省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

度改革指导意见》《华东交通大学公务车辆使用管理办法》

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务用车经费包括学校公务车辆

的相关费用以及经审批同意租用的社会租赁车辆的租赁费

用。

第三条 公务用车使用应当严格执行公务用车标准，不

得超标使用。社会租赁车辆的费用标准应不高于市场公允

价。

第二章 公务用车经费预算

第四条 公务用车经费使用应当严格按照项目预算执

行，无预算、超预算的不得列支。

第五条 学校各部门、各学院公务用车经费实行定额管

理，单立项目，单独核算，专款专用。两办负责学校公务车

辆购置、经费支出预算的编制。

第六条 各单位应进一步加强公务用车经费管理，严格

控制支出，合理安排经费。公务用车经费预算调整按照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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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算管理有关规定执行，公务用车经费预算结余资金不得挪

作他用，按年度均由学校收回。

第七条 各级财政拨付的科研经费和专项资金列支公

务用车费按照主管部门或学校归口管理部门批复的预算执

行，会议费、培训费项目发生的交通费严格执行国家、学校

有关规定，捐赠收入项目按照捐赠协议限定用途执行，代管

项目按照代管委托协议执行。

第三章 公务用车经费使用管理

第八条 公务出行应优先采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。公务

用车以学校公务车辆派出为主，以社会租赁车辆方式为辅。

社会租赁车辆包括出租车、网约车、专业汽车租赁公司

车辆和其他社会租赁车辆。

第九条 上下班、往返校区之间原则上不得租车，发生

的租车费用自理，计财处不予报销。

第十条 学院（部门）可以租用车辆的事项

1.外事接待；

2.学校公务接待、公务活动事项；

3.会议、培训；

4.出行人员较多，经核算采用租车方式出行人均低于选

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费用的；

5.因随身携带仪器设备、实验材料等不方便乘坐公共交

通工具出行的；

6.其他经批准的特殊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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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租用专用汽车租赁公司车辆费用单笔超过

1000 元（含）的必须签订公务租车合同（协议），由项目负

责人签字加盖部门公章。

与同一专业汽车租赁公司长期合作，预计一年累计租车

费用达到政府采购标准的，必须签订公务租车合同并实行政

府采购。

第十二条 在签订合同（协议）时应注意审核以下内容：

对方资质、车辆配置标准、车辆品牌及型号、车辆牌号、车

辆用途、车况、租赁期限、租赁费用、付费方式、车辆交接、

担保方式、车辆维护、维修责任、车辆保险、风险承担、违

约责任和争议解决方式等。

第四章 公务用车经费报销

第十三条 提供了实物保障用车的学校领导，其车辆运

行经费标准执行江西省财政部门会同机关事务管理部门制

定的公务用车运行定额标准。领取公务交通补贴的学校领

导，在补贴保障范围内的普通公务出行，由其个人自主选择

出行方式，不得使用公务用车，不得报销费用；在执行符合

上级规定的公务活动时，可以安排公务用车并报销相关费

用。

第十四条 公务用车费用报销要求

1.使用公交或社会租赁车辆

（1）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，乘坐公交和地铁凭公交车

（地铁）票或IC卡充值发票报销时，应附《华东交通大学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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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用车费用清单》。

（2）使用出租车的，报销时须提供乘车发票并注明事

由；使用网约车的，报销时须出具网约公司提供的发票及行

程单，如网约车公司不能提供行程单的，应附《华东交通大

学公务用车费用清单》。

（3）租用专业汽车租赁公司车辆的，报销时应提供租

赁发票和《华东交通大学公务用车费用清单》；达到合同管

理要求的临时公务租车还应提供公务租车合同（协议）原件；

固定公务租车每月结算时可提供公务租车合同复印件，合作

期满最后一次结算的须提供合同原件。

（4）租用其他社会租赁车辆的，凭燃料费发票报销，

同时应附《华东交通大学公务车辆使用申请表》。

2.使用学校公务车辆

以内转支票方式结算，结算时附《华东交通大学公务车

辆使用申请表》。

3.公务车辆费用报销范围及规定

（1）燃料费；

（2）路桥费、停车费、洗车费；

（3）维修、保养费；

（4）车辆保险费。

报销凭证：发票、江西省公务消费网络监管系统上打印

的相关账单（车辆保险费还应另附保险单）。

凭证要求：维修清单上提供车辆维修保养的厂家须与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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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发票的单位一致。保险单上的车辆信息须与本次报销保险

费的车辆信息相符。

4.特殊情况用车，提供书面情况说明，经学院（部门）

负责人审批同意后，按规定报销。

第十五条 临时公务用车租车费用在发生后应及时结

算。固定公务用车租车费用原则上实行一月一结算。

第十六条 会议、培训、差旅等活动发生的租车费用应

与会议、培训、差旅等活动的其他费用，按照国家与学校的

管理规定一并报销，不得分拆。公务用车费用报销时应当依

据会议、培训、差旅等管理规定的要求提交材料，计财处依

据相应管理要求审核报销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是学校公务用车经费管理的暂行办

法，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执行，待学校公务用

车改革相关政策明确后进一步完善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计财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

行。

附件：1.华东交通大学公务用车费用清单

2.华东交通大学公务用车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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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华东交通大学公务用车费用清单
序号 车型 用车时间 城市 起点 终点 里程 金额 用车事由 用车人 备注

学院（部门）负责人审批： 经办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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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华东交通大学公务用车申请表

申请单位（部门）：

申
请
单
位
填
写

用车事由 往返地点

车辆种类 搭乘人数

用车时间
年 月 日 时 分至
年 月 日 时 分止

经办人
经办人联系

方式

单位（部门）
主要负责人签字：

驾
驶
员
填
写

本次出车
行驶里程 公里

收
车
时
间

年
月 日
时 分

驾驶员签字：

用车结束时填写 用车人签字：

备注

备注：1.用车单位（部门）至少提前一天申请用车；

2.如遇特殊情况，申请用车单位（部门）可直接向两办说明情

况，先安排车辆，后补办派车手续。

华东交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年 12月 28日印发


